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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

知》。

2.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起，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路24号中铁商务大厦中铁特货公司会议室。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顾光明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232人，代表股份3,734,090,3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170%。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3,400,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6.5000%。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231人，代表股份334,090,3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70%。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或代理人）共 230人，代表股份 54,
090,3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70%。其中现场出席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230人，代表股份54,090,3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170%。

5．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731,585,1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29%；反对 2,2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9%；弃权 231,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585,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3685%；反对2,2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028%；弃权2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87%。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731,526,4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3%；反对 2,27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9%；弃权 290,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526,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2600%；反对2,27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037%；弃权29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3%。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731,529,3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4%；反对 2,27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8%；弃权 290,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529,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2653%；反对2,27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983%；弃权29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3%。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731,529,3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4%；反对 2,2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8%；弃权 290,
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529,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2653%；反对2,2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974%；弃权29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2%。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731,436,6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9%；反对 2,2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9%；弃权 380,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36,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0939%；反对2,2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028%；弃权3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3%。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731,40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1%；反对 2,443,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4%；弃权 239,
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0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0388%；反对2,443,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182%；弃权23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731,455,5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4%；反对 2,2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2%；弃权 388,
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55,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1289%；反对2,2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538%；弃权38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73%。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31,446,1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85%；反对 2,26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74%；弃权 381,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46,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1115%；反对2,26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839%；弃权38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6%。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与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关联企业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451,378,3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5%；反对 2,3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 380,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378,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9862%；反对2,3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104%；弃权3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5%。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0.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31,381,9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93%；反对 2,3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68%；弃权 380,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381,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9928%；反对2,3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037%；弃权3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35%。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1.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与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关联企业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451,387,2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7%；反对 2,3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弃权 382,
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387,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0026%；反对2,3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899%；弃权38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75%。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731,416,5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4%；反对 2,2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4%；弃权 382,
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16,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0568%；反对2,2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370%；弃权38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62%。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3.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731,34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4%；反对 2,357,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1%；弃权 390,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3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9209%；反对2,357,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577%；弃权39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14%。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731,442,5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1%；反对 2,2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6%；弃权 383,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42,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1049%；反对2,2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869%；弃权38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83%。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31,374,9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72%；反对 2,3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68%；弃权 387,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8,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374,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9799%；反对2,3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039%；弃权38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62%。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6.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31,446,9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88%；反对 2,2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18%；弃权 398,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9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46,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1130%；反对2,2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495%；弃权39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75%。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7.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731,413,6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3%；反对 2,28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1%；弃权 394,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51,41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0514%；反对2,28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198%；弃权39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88%。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曹一然、王思晔

3. 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6]A0266号
致：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贵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

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

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

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

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律师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贵公司

董事会于2026年4月29日在相关指定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om.cn）披

露了《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

议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

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系

人等事项，同时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14:30在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路 24 号中铁商务

大厦中铁特货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

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

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

集人的资格。
根据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授权委托书、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
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232人，代表股份
3,734,090,303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84.0170%。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
外，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

本次会议经逐项审议，依照《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表决程序，表决了以下议案：
1．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585,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9%；反

对 2,2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9%；弃权 231,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2．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526,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3%；反

对 2,27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9%；弃权 290,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3．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529,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

对 2,27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8%；弃权 290,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4．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529,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4%；反

对 2,27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8%；弃权 290,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5．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
表决结果：同意3,731,436,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

对 2,2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9%；弃权 38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6．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安排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40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1%；反
对 2,443,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4%；弃权 239,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7．表决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455,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4%；反

对 2,2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2%；弃权 388,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8．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1,446,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85%；反
对 2,26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74%；弃权 381,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1%。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9．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与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关联企业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1,378,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
对 2,3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5%；弃权 380,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0．表决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1,381,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93%；反

对 2,3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68%；弃权 380,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9%。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1．表决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与非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关联企业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1,387,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7%；反

对 2,3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2%；弃权 382,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2．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416,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4%；反

对 2,2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4%；弃权 382,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

13．表决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3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4%；反

对 2,357,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1%；弃权 390,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14．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442,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1%；反

对 2,26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6%；弃权 383,1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15．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

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1,374,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872%；反

对 2,3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68%；弃权 387,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0%。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6．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1,446,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088%；反

对 2,2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18%；弃权 398,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4%。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7．表决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31,413,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3%；反

对 2,28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1%；弃权 394,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贵公司对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相关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

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上述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曹一然
王思晔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1322 证券简称：箭牌家居 公告编号：2026-024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5月20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本次股东会”）。现
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与决议等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创兴一路1号箭牌总部大厦23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岳荣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有67名，代表股份数840,386,81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公司总股本为967,162,960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9,175,000股，因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不享有股
东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47,987,960股）的88.6495%。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名，代表股份数810,701,11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5.5181%；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62名，代表股份数29,685,7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1314%。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有 63名，代表股份数 40,386,
8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6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数10,701,1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128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2人，代表股份数29,685,7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14%。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及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
会，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会议通知中

列明的全部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会议的全体
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848,214

39,848,214

比例

99.9359%

98.6664%

反对

股数

404,400

404,400

比例

0.0481%

1.0013%

弃权

股数

134,200

134,200

比例

0.0160%

0.332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此外，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出席会议的全体
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848,214

39,848,214

比例

99.9359%

98.6664%

反对

股数

404,400

404,400

比例

0.0481%

1.0013%

弃权

股数

134,200

134,200

比例

0.0160%

0.332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报告》

出席会议的全体
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848,214

39,848,214

比例

99.9359%

98.6664%

反对

股数

404,400

404,400

比例

0.0481%

1.0013%

弃权

股数

134,200

134,200

比例

0.0160%

0.332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
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985,914

39,985,914

比例

99.9523%

99.0073%

反对

股数

396,400

396,400

比例

0.0472%

0.9815%

弃权

股数

4,500

4,500

比例

0.0005%

0.011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
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848,214

39,848,214

比例

99.9359%

98.6664%

反对

股数

404,400

404,400

比例

0.0481%

1.0013%

弃权

股数

134,200

134,200

比例

0.0160%

0.332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变更至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
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966,414

39,966,414

比例

99.9500%

98.9591%

反对

股数

404,400

404,400

比例

0.0481%

1.0013%

弃权

股数

16,000

16,000

比例

0.0019%

0.039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
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股）

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39,966,414

39,966,414

比例

98.9591%

98.9591%

反对

股数

415,900

415,900

比例

1.0298%

1.0298%

弃权

股数

4,500

4,500

比例

0.0111%

0.0111%

关联股东谢岳荣、霍少容、佛山市乐华恒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佛山市霍陈贸易有限公司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上述股东持有800,000,000股。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
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
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40,066,014

40,066,014

比例

99.9618%

99.2057%

反对

股数

316,300

316,300

比例

0.0376%

0.7832%

弃权

股数

4,500

4,500

比例

0.0005%

0.01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可行性分析及申请交易额度的
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
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976,914

39,976,914

比例

99.9512%

98.9851%

反对

股数

405,400

405,400

比例

0.0482%

1.0038%

弃权

股数

4,500

4,500

比例

0.0005%

0.011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
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976,914

39,976,914

比例

99.9512%

98.9851%

反对

股数

393,900

393,900

比例

0.0469%

0.9753%

弃权

股数

16,000

16,000

比例

0.0019%

0.039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
股东

其中：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840,386,814

40,386,814

同意

股数

839,984,514

39,984,514

比例

99.9521%

99.0039%

反对

股数

393,900

393,900

比例

0.0469%

0.9753%

弃权

股数

8,400

8,400

比例

0.0010%

0.020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段博文、帅丽娜
3、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
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1322 证券简称：箭牌家居 公告编号：2026-025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箭牌家居”或“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拟回购注销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 1,550,160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年4月2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
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
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967,162,960
股减少至965,612,80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967,162,960元减少至965,612,800元。

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未在上述规
定期限内行使前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若债权人在上述期限内无异议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
续实施，届时公司将按程序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可以采用现场、邮寄方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一）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即2026年5月21日至2026年7月4日，含首尾两
日）。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每个工作日上午 9:00-12:00，14: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
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债权申报”字
样。

（二）申报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创兴一路1号箭牌总部大厦22楼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三）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四）债权申报联系方式
联系人：肖艳丽
联系电话：0757-29964106
传真号码：0757-29964107
电子邮箱：IR@arrowgroup.com.cn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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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募集资金专户

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1977号）核准，箭牌家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96,609,517股，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6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25,008,675.56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69,135,773.66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55,872,901.9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
于2022年10月20日到账，并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由其
出具了XYZH/2022SZAA5B0001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二、本次增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为更好地整合集团研发资源、提升协同效率，强化母公司从顶层设计层面系统性研究智

能家居核心技术的能力，保障募投项目高效推进，并结合项目实际开展需要，公司于2026年4

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部分募投
项目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增加母公司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募投项目“智能家
居研发检测中心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士具体办理
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相关事宜。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公司于近日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石湾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
协议》”），上述《三方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将严格按照《三方协议》的具体要求履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设情况如下：
开户主体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石湾
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392030100100460565

募集资金用途

智能家居研发检测中心技术改造项
目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石湾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1、甲 方 已 在 乙 方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以 下 简 称“ 专 户 ”），账 号 为

392030100100460565，截至2026年5月13日，专户余额为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智能家
居研发检测中心技术改造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
用途。存放募集资金的金额为1000万元。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
围内将专户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
存放，现金管理应当通过专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
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
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甲方实施
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产品专用
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20日前）
向丙方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
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
理。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
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丙方应当依据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以及甲方
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
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核查。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史松祥、邱斯晨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及甲方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
统称为“账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2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

是否齐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并对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进行形式
审核。

8、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
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
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账
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
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2、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
导期结束后失效。若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有
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户。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
失，违约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